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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103 年 12 月司法院公報刑事裁判選輯 
 

 

※103 年度台上字第 3091 號 

1.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：「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

者，減輕其刑。」係為鼓勵是類犯罪行為人自白、悔過，並期訴訟經濟、節約司法資源而設。

此所謂「自白」，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。 

2.販賣毒品與合資購買而幫助他人施用毒品或與他人共同持有毒品，係不同之犯罪事實。甲販

賣毒品予乙，於偵、審中雖均坦承有交付毒品予乙及向乙收取款項之事實，但否認販賣，辯

稱：係與乙合資購買云云，難認其已就販賣毒品之事實為自白，要無前揭減輕其刑規定之適

用。此為本院最近一致之見解。 

3.本此旨趣，與合資購買同屬主張自己係買方而非賣方之所謂代購毒品之情形，雖亦有授受毒

品及交付金錢之外觀行為，但其無自己販賣毒品之意思與行為，顯與販賣毒品非屬同一社會

事實，其行為之實質意義與法律上之評價亦迥然有別，不能混為一談。縱被告供承其有代購

毒品之事實，依前揭說明，自不能據此認定其已自白販賣毒品之犯罪事實。 

 


